附件2

2021年晋江市公办学校专项公开招聘新任教师报考资格复审材料清单

以下材料除特别说明外，报考人员均应提供原件、复印件各一份，复印件按顺序装订。
1.《2021年福建省晋江市公办学校专项公开招聘新任教师报名登记表》，在报名登记表右上角标明初审通过名单中的个人序号。
2.身份证。
3.与岗位要求相一致的教师资格证书。已取得教师资格证的，需提供相应资格证书；未取得教师资格证的，最迟须于2021年8月31日前提供。
4.与岗位要求相一致的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。

暂未取得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等级证书的提供《未取得教师资格证及普通话等级证书的书面承诺书 》(见招聘通告附件）。
5.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。2021年应届毕业生提供就业推荐表和成绩单。其他报考人员提供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及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、学位证书查询结果。
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获取办法：登录学信网（http://www.chsi.com.cn），→学历查询→本人查询→注册登录→学信档案→在线验证报告（高等学历）→申请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（中文版）→按提示步骤操作支付查询→打印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。
以“双专业”第二专业资格报考的人员登录省教育厅门户网站(http://www.fjedu.gov.cn)上“便捷查询”窗口的“双学位双专业”栏目上可查询认证。
学位证书查询办法：通过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（简称学位网，http://www.cdgdc.edu.cn/）进行查询。
报考人员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或国外学历学位报考的，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、《台湾地区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、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。学历认证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负责，可登陆中国留学网(http://www.cscse.edu.cn)查询认证的有关要求和程序。
属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办学取得国内学历学位的，需提供国内院校出具的相应证明。属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办学取得国外学历学位的，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联合办学学历学位评估意见书》或《联合办学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。
6.就业报到证。报考人员属于未正式就业的，需提供就业报到证。已正式就业或签订就业协议的人员，需提供具有人事管理权限部门出具的同意其报考、同意辞职或解除聘用（劳动）合同的证明,并提供就业报到证复印件，复印件需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公章。应届毕业生尚未取得就业报到证的最迟须于2021年8月31日前提供。
7.报考岗位要求的其他证件及证明材料。

